
 

日前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报，公布图书“质量管理 2019”

专项工作质检结果，认定 35 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，涉及 29 家图

书出版单位。 

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了图书“质量管理 2019”专项

工作。该专项工作重点围绕文艺、少儿、教材、教辅、科普类图书进

行了编校质量检查，共组织抽查 100家图书出版单位的 300种图书，

其中文艺类 105种、少儿类 44种、教材类 58 种、教辅类 46种、科

普类 47种。经专家审核，认定 35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，其中，文

艺类 11种、少儿类 2 种、教材类 8 种、教辅类 3 种、科普类 11种，

涉及 29家图书出版单位。 

根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、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第十

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，相关出版单位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30日

内全部收回不合格图书。依据《关于开展图书“质量管理 2019”专

项工作的通知》，连续 2 年在抽查中有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或同

一批次抽查有 2 种及以上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，不得参加当届中

国出版政府奖评奖。对出版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和责任

编辑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和追究责任。 



 



 


